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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路加福音寫耶穌為“人子”的生平。開頭對猶太人，很快就轉向外邦人。 

四福音的作者，只有路加是外邦人。他原是寫給個人，但成了“全世界人的福音”。路加福音 4：

18－19 可說是路加福音的綱領。 

路加福音是新約最完整、世界上最完全的耶穌生平記錄，是最優美的作品。 

 

 

第一章  概 論 

一、作 者 

1．姓名 

路加 Loukas，是“高貴”、“伴侶”的意思。 

2．傳說他沒有妻子兒女，他是專心侍奉主的 

3．他不是“路求”Loukios（徒 13：1，羅 16：21） 

威廉藍賽 Ramsay 在 1912 年發現一座彼西底人的古廟 Pisidian，其中一張畫刻有一些古代文獻，

說這兩個名字可以交替使用。但我們不能認為路求就是路加。 

4．他是外邦人 

Loukas 是希臘名字，許多人傳他是希臘人。他是敘利亞的安提阿人，生在腓立比，從小受了希

臘的高等教育，所以也可說他是新約作者唯一的外邦人，其餘寫聖經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保羅在歌

羅西書的問安，提及“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三個人”（西 4：11），即第 10 節的亞裡達古、馬可，

第 11 節的耶數，這三人是猶太人；第 14 節的路加就是外邦人了。 



所寫的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都是以一種羅馬式的希臘文獻詞為開始，全新約只有這兩卷是這樣

的，同是寫給提阿非羅（外邦人）。 

他多解釋猶太地名（路 1：26，4：31，23：33，51，24：13），猶太風俗（6：5，22：1）。他常

用“主”字代替“拉比”。他少引舊約，多注重與外邦人有關的事。他避用“和散那”等詞語。 

他是安提阿市民，但他講希臘話。 

5．他有很好的文學水準 

他的學識勝過其它福音書的作者。他與亞波羅、掃羅曾在大數學校讀醫學，他們可能是同學。

他吸收希臘哲學，希臘哲學最關心的是“人的完美”。 

6．傳說他是個畫家 

他曾為初期教會繪了許多畫圖。在耶路撒冷發現一童女馬利亞的畫像，傳說是他繪畫的。 

7．他更是個可愛的醫生（西 4：14） 

路加福音有許多醫學用語：“甚重”great fever（路 4：38），醫生習慣用 great 或 small.“一個癱

子”（5：18），原文是“受癱病打擊者”，這是希臘的醫學術語。還有其它醫學用語（4：23，5：12，

17，8：43 等）。 

他提醫病神跡，比馬太與馬可合起來的還多。他對病人很關心。 

也有人說他是個航海醫生：他在書中曾用 17 個航海名詞。因他熟悉水手所用的方法，才寫得出

使徒行傳第 27 章。 

後期他放棄醫生的生涯，成了保羅的私人醫生。他是教會史第一位醫療宣教士、作家和歷史家。 

8．路加福音歷史是最有次序的 

希臘人很注重歷史。他無論撰寫路加福音或使徒行傳，都一絲不苟，記載無誤（路 1：1－4，徒

1：1－2）。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是姊妹書，使徒行傳是路加福音的續篇。它們的總和，比保羅書信還

要長。 

9．在耶穌升天後（約是西元 51 年），他于第一次安提阿佈道時信主的。他不是耶穌生平的見證人（路

1：2） 

在信主前，他與猶太教有關，但不是猶太教信徒。他是直接成為基督徒的。他相信了基督，就

除去了虛假的事物。 

不是保羅帶他信主的，保羅沒有稱他為“兒子”。 

他不是使徒，也不是使徒的學生。他雖然未親眼見主，但他細心查考。 

10．他受保羅的影響 

他不是保羅的代筆者。他搜集資料，獨自編輯寫作，且是直接從那些“親眼看見”的人得來的。

但他是受保羅的影響，他記載晚餐與保羅所記載的差不多完全相同。還有許多是與保羅書信的內容

相同的。保羅被押於該撒利亞二年，路加陪伴他，從他得到許多的資料。 

11．他死于古希臘地區的伯阿提亞，時 84 歲。 

二、名 稱 

第二世紀才被稱為路加福音。當時只有極小數的人承認，直到第四世紀從優西比烏 Eusebirs 開始，



路加福音就被公認了。 

三、日 期 

西元 59－63 年，65－70 年。也有認為是在尼祿王逼迫教會（西元 62 年）之前。 

四、地 點 

該撒利亞（在土耳其東部）或羅馬。也有認為是亞該亞或以弗所。 

五、對 象 

1．提阿非羅（1：1，參徒 1：1） 

這是四福音所沒有的。他是歷史人物：“大人”，是羅馬官長的榮銜（徒 24：3，25：1）。他是

該撒利亞的官員或獄官。他名字的意思是“愛神者”或“被神所愛的”。他可能是一位初信或尚在

慕道的外邦人。 

路加寫給個人，與其它福音書不同。 

路加寫給這位誠摯的求問者，把更多有關耶穌的事情表明出來。路加成功地刻畫出一幅震人心

弦的圖畫，把提阿非羅的心帶到他曾風聞過的耶穌跟前。 

路加與他是朋友：以前路加是他的奴隸，他是主人，所以路加稱他為“提阿非羅‘大人’”（路

1：1）。 

可能是路加領他悔改，也可能他贊助路加發行著作，因為他是安提阿的富有人家。 

2．路加寫給希臘信徒 

外邦人尋求一位完美的聖人。這是路加對基督的描述。 

提阿非羅預表外邦人。猶太人以聖經為中心，所以馬太多引舊約；羅馬人以政治為中心，所以

馬可多講神跡，使他們注意神；希臘人以文化、哲學、藝術為中心，所以路加以文雅體裁寫給他們。

他少引舊約，而是常以希臘文來代替希伯來文的同義字。路加是寫給提阿非羅，但也是傾向為所有

外邦人而寫的。 

六、背 景 

耶路撒冷受逼迫，安提阿教會差遣人，打開福音的門。不僅有許多猶太人信耶穌，甚至外邦信徒

也日漸增多。當時外邦基督徒中亦興起傳道人，路加是其中的一位。 

七、主 題 

耶穌是神、是彌賽亞、是完全人（亞 6：12），是完美的“人子”（路 19：10 等），路加用許多篇

幅記載與耶穌出生有關的事件，祂是普世的救主，是以色列的模樣。 

八、鑰 節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

人。’” （路 19：9－10） 

九、鑰 字 

尋找、拯救、歸榮耀、救恩、婦女、福音（1：19 原文，2：10，3：18，4：18，43，8：1，9：6，

16：16，20：1）。 

 



 

第二章  大 綱 

路加福音又稱為宣道福音，耶穌是外邦人（世人）的救主。這福音也是門徒訓練手冊，呼召門徒

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本書也可稱恩惠福音或赦罪福音。 

一、前言（序言）（路 1：1－4） 

這幾節是寫書的目的和方法，是新約最好的希臘文。這是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的鑰段。 

1．主題：“道”（1：3） 

耶穌是完全人，但這裡提祂是神。 

2．資料來源 

他搜集資料，他又受保羅影響。 

3．“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3 節） 

“從起頭”，希臘有“從上頭”的意思（雅 3：17）。他不僅憑自己的才幹來考究，更重要的是

“從上頭”來的。 

“從起頭”，不是剛剛聽來的，而是好些年日之前就“詳細考察了”。 

4．“要按著次序寫”（3 節） 

大部分都是按年日次序寫的。他把日期交代得特別清楚（1：5，2：1，3：1－2）。希臘人是注重

歷史的，但路加福音不是歷史年代表，而是生動、完整的寫法。 

二、耶穌完全的人性（1：5－4：13） 

他詳細記載耶穌的出生、童年和成年。 

1．在希律時代（1－2 章） 

記載施浸約翰和耶穌的出生（1 章－2：39）與童年（2：40－52）。 

（1）天使加百列報信約翰出生（1：5－25）；報信耶穌降生（26－56 節）。 

（2）施浸約翰出生（57－80 節）；耶穌降生（2：1－21）。 

（3）聖徒朝見新生救主（22－38 節）。 

（4）耶穌童年突出的記錄（39－52 節）。 

2．三十年後的事（3 章－4：13），耶穌向猶太人顯現 

（1）施浸約翰傳道（3：1－22）與耶穌受浸。 

（2）耶穌的譜系（23－38 節）。 

（3）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4：1－13）。 

另 分 

（1）體：出生（1：26－2：20）； 

魂：童年成長（2：40－52）； 

靈：（3：21－22）。 

三重完全的人性只是天然的完全。 

（2）屬靈的膏抹： 



在約但河，聖靈如鴿子“降臨在祂身上”（3：22），但這時耶穌仍然未開始侍奉。 

（3）需要經受撒但試探（4：1－13）；以後祂才出來侍奉。 

三、耶穌在加利利傳道事工 

（4：14－9：50） 

耶穌滿有聖靈能力。馬太福音用兩章、馬可福音只用一章篇幅記述，很簡單。路加福音用超過 10

章聖經來詳細敘述。 

1．同遊事蹟（4：14－9：17） 

（1）揀選十二使徒之前的神跡和教訓（4：14－6：11）： 

祂開始在加利利傳道趕鬼（4：14－41）：祂一出來作工，就遭到滅命的反對（28－29 節）。 

祂周遊加利利（42－44 節）。 

顯明祂屬天的權柄（5 章）。 

（2）揀選十二使徒之後的神跡和教訓（6：12－8 章）： 

祂被棄的初期。 

（3）顯明耶穌更大的能力（7－8 章）。 

（4）差十二門徒傳道（9：1－9）： 

祂被棄的後期。祂到加利利海東岸（10－17 節）：滿足身體的需要。 

2．預言受難（9：18－50） 

（1）彼得認主為基督——預告十字架（18－26 節）。 

（2）山上顯像——預告十字架（28－36 節）。 

（3）最後一次公開的神跡——預告十字架（37－50 節）。 

四、在比利亞並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9：51－19：44） 

祂在世上，少行神跡多用比喻。耶穌在加利利傳道的時候，行了 21 件神跡，但路加福音這幾章只

記了五件。這幾章多用格言、比喻、帶恩典的回答與直言不諱的指責。 

這段有 30 多件獨記的事（9：51－56，61－62，10：1－12，17－20，25－37，38－42，11：5－10，

12：13－21，13：1－5，6－9，10－17，31－33，14：1－6，7－14，15－24，28－30，31－33，15：3

－7，8－10，11－32，16：1－15，19－31，17：7－10，11－19，20－21，18：1－8，9－14，19：1－10，

11－27，41－44）。 

1．最先的幾周（9：51－13 章） 

在猶大事工的後期。 

（1）祂差門徒去傳道（10：1－24）： 

有一些答覆用了一些比喻（9：51－11：12）。 

（2）警告法利賽人（11：13－12：12）。 

（3）警戒貪財等（12：13－13：21）。 

（4）耶穌趕路：為耶路撒冷哀哭（13：22－35）。 



2．最後的幾天（14 章－19：44） 

（1）加利利（14 章－17：10）： 

浪子等比喻（15 章）。不義的管家（16：1－18）。財主與拉撒路（19－31 節）。 

（2）撒瑪利亞（17：11－18：34）。 

（3）耶利哥（18：35－19：27）。 

（4）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 

入城，為耶路撒冷哀哭（19：28－44）。 

五、直往十字架（19：45－23 章） 

1．被捕之前（19：45－22：53） 

祂在耶路撒冷的事。 

（1）耶穌應付祭司、文士和撒都該人（19：45－21：4）。 

（2）預言將來： 

橄欖山上的講論（21：5－38）。 

最後一次逾越節（22：1－13）、最後的晚餐（14－38 節）、在客西馬尼園（39－46 節，參太 26：

36－46）、祂被賣（路 22：47－53）。 

2．被捕之後（受難周）（22：54－23 章） 

（1）耶穌在大祭司和公會前受審（22：54－71）。 

（2）耶穌在彼拉多和希律前受審、被嘲弄（23：1－12）。 

（3）耶穌被定罪（13－25 節）、被釘十字架與埋葬（26－56 節）。 

六、耶穌復活、應許與升天（24 章） 

前兩章與後數章特別重要和美麗；9：51－18 章特別有歷史價值，有如旅遊記，是最偉大的文獻。 

1．耶穌復活（24：1－49） 

（1）空墳墓（1－12 節）： 

向婦女顯現，得勝死亡。 

（2）往以馬忤斯的路上（13－35 節）： 

向兩個門徒顯現，應驗了預言。 

（3）向門徒顯現（36－43 節）： 

復活生命的模樣。 

（4）末後的大使命（44－49 節）： 

應許，教會的頭，賜聖靈者。 

2．耶穌升天（50－53 節）。 

 

 

第三章  特 點 

全書 59 % 是特有的，是其它福音書所沒有的。 



一、寫耶穌的人性 

路加福音比其它福音更活現耶穌是完全的人。 

1．唯一詳記耶穌降生與童年事蹟 

他用三章聖經記載約翰和耶穌的出生與童年。“所懷的胎”（1：42）、“嬰孩”（2：12，16）、

“男子”（23 節）、“十二歲”（42 節）、“漸漸長大”、“一齊增長”（40 節，52 節）。路加福音

記載耶穌的家譜，請注意“依人看來”（3：23），一直推至亞當（38 節）。比較馬太福音從亞伯拉罕

開始。 

2．牧羊人朝拜（2：8－20） 

他們看見了天使。但馬太福音記載幾個博士“看見祂的星”（預表新生王）（太 2：2）。 

3．受浸 

不提“天國近了”，只提路加福音 3：3 悔改的浸禮的事。 

4．長大了（4：16） 

在祂 30 歲之後（3：23）。 

（1）注重禱告（1：9－10 等）： 

六次記載主禱告，是別的福音書所沒有記的（祂用了三個比喻論禱告）：耶穌受浸後（3：21），

退到曠野（5：16），揀選十二使徒前（6：12，又 9：18），山上變像前（9：28－29），教門徒禱告

前（11：1），“跪下禱告”（22：41）。 

（2）注重聖靈： 

路加福音提聖靈比其它福音書較多。有 18 次明言聖靈（1：15，2：27，3：16，22，4：18，

10：21，11：13，24：49 等）。 

① 聖靈感孕（1：35）： 

天使宣告，比馬太福音更詳細。聖靈感孕，但聖靈不是父。這不是人的交合。 

② 耶穌受浸後，聖靈降在祂身上： 

四福音都有記載，但路加繼續說，祂被聖靈充滿（4：1）。 

③ 耶穌受試探： 

只有路加福音說：“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14 節）。耶穌受試探，沒有運用祂的神性能力，

而是祂人性的得勝，因為祂專心禱告、依靠聖靈的指引。 

④ 只有路加福音記：“主的靈在我身上……”（18 節）；聖靈如手指（11：20），“能力”，原文

是“手指”。 

⑤ 馬太福音 7：11 說“好東西”，路加福音 11：13 說“聖靈”。 

⑥ 復活後特別提聖靈（24：49）。 

（3）所記的比喻： 

馬太福音記了 16 個比喻，除四個之外，都以“天國好像”開始。 

路加福音記了 20 個比喻，除兩個之外，都以“有一個人……”開始。 

路加福音所獨載的比喻，顯出了所注重的“人”：“兩個欠債者”（7：41－43），好撒瑪利亞



人（10：25－37），大筵席（14：15－24），失錢、浪子（15 章），切求的寡婦（18：1－8），法利賽

人和稅吏（9－14 節）。獨有的比喻，不是天國的比喻，而是拯救失喪者的比喻。 

（4）所記的神跡： 

本書共記 20 件神跡，只有六件是獨記的（5：1－11，7：11－17，13：10－17，14：1－6，17：

11－19，22：49－51），這是“完全人”的神跡。說明祂是“完全人”，又是“全能神”。 

（5）關懷窮人（4：18，14：21）： 

這是貧賤者的福音（19：10）。 

① 耶穌的父母貧窮： 

耶穌出生于馬槽；祂的父母在聖殿行獻禮，只用了兩隻斑鳩（2：24，參 7：22）。既是貧窮

人的祭，所以記載牧人朝拜。 

② 獨有的比喻是關懷窮人的（7：41－43，11：5－8， 16：1－13，18：1－8）。 

③ 撒該（19：10）。 

④ 拉撒路得享美福（16：20－26）。福音書只有路加記載拉撒路的事件（19－31 節）。 

⑤ 平原寶訓（6：17，20－21 節）： 

與山上寶訓比較：“虛心的人”（太 5：3），原文是“靈裡貧窮”，路加福音 6：20 說“貧

窮的人”；“饑渴慕義”（太 5：6），路加福音 6：21 說“饑餓的人”；“哀慟的人”（太 5：4），

路加福音 6：21 說“哀哭的人”。路加福音注重人肉身的艱苦。 

⑥ 只有路加福音記載耶穌為耶路撒冷哭泣淚下（13：34，19：41）。 

（6）同情別人： 

① 給女人特別的地位（這是女性的福音）： 

提婦女 43 次，馬太、馬可合記 49 次。 

開始論以利沙伯、馬利亞、亞拿（1－2 章）；只有路加福音記載：女人膏主（7：37，參 50

節）、對馬大的同情（10：41）、醫治彎腰的女人（13：10－17）、婦人失錢（15：8－10）、婦女

為耶穌痛哭（23：27－28）等等。 

② 提寡婦比其它福音書合起來還多（2：36，4：25－26，7：12，18：3）。 

③ 記載父母的同情心（7：12，8：42，9：38）。 

④ 對被棄絕的人（2：7，3：12，4：29，7：29，37，15：1－2，11－32，18：13，23：43）。 

（7）只有路加福音記載幾段耶穌在加利利顯人性的事（4：16－22，5：4－8，7：11－17，36－38）。 

（8）路加福音特別注重耶穌是人： 

“人子”、“依人看來”（3：23）。 

祂復活後仍顯祂是人（24：39－43）。 

（9）只有路加福音記載幾段有關十字架前後的事： 

天使加力，汗如大血點（22：43－44）、將祂的靈魂交父手裡（23：46）、復活後叫人“摸”祂、

又吃燒魚與“蜜房”（24：38－43 小字）。 

（10）“這真是個義人”（23：47）： 



馬太福音 27：54 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  

二、提救恩 

路加福音又稱“恩惠的福音”、“赦罪的福音”、“尋找的福音”（19：10）。 

1．“符類福音”只有路加福音敲響“因信稱義”的大鐘 

只有路加福音用過“救主”（1：47，2：11）；只有路加福音用“救恩”六次（1：69，71，77，

2：30，3：6，19：9）；只有路加福音才有“報好信息”evangelizo 十次（1：19，2：10，3：18，4：

18，43，7：22，8：1，9：6，16：16，20：1），其它福音書只有一次；只有路加福音提“你的信救

了你”（7：50，8：48）；只有路加福音用“恩典”八次（1：30，2：40－52，4：22，6：32－34，17：

9）。 

2．普世性的福音 

路加福音開始對猶太人，很快就轉向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是“外邦人的光”（2：32），稱讚外

邦百夫長勝於以色列的（7：9），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謝恩（17：16）；提好撒瑪利亞人（10：30－35），

他略去迦南婦人（太 15：21－28），以免外邦人反感。 

3．路加福音是新約最先用“救贖”二字的（1：68，2：38，24：21）。 

4．開頭與未後 

路加福音開頭說“是關乎萬民的……救主”（2：10－11），末後說“悔改、赦罪的道……直傳到

萬邦。”（24：47） 

三、強調要道，但不是專題 

1．救恩（上面說過）。 

2．稱義（18：14）。 

3．聖靈：提聖靈特別多。 

四、最富文學性，是福音書之冠 

1．是有史以來寫得最美的書 

有紳士的風度，有藝術家的美感，又是一本科學化的論文。不過，經多次的翻譯，文筆會被削

減。 

2．深藏四首基督徒最早美麗的詩歌 

（1）馬利亞頌（尊主頌）（1：46－55）。 

（2）撒迦利亞頌（有福頌）（67－79 節）。 

（3）天軍頌（榮耀頌）（2：13－14）。 

（4）西緬頌（28－32 節）。 

“讚美神”一詞，整本新約合起來，不如路加福音那麼多。 

五、大喜樂的福音 

1．開頭：“大喜的信息”（2：10）。 

2．中間：浪子回家（15 章）。 

3．末尾：“大大地歡喜”（24：52）。 



六、超自然的福音 

1．多談天使 

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只記載耶穌受試探時提及天使，但路加福音多提天使。獨有路加記載天使

向撒迦利亞和馬利亞報信、以利沙伯和馬利亞的歌。 

2．神跡 

路加福音提神跡比其它福音書多，特別是醫治的神跡。 

七、互用資料 

1．路加也採用馬可福音作藍本，所以他引用不少馬可福音的經文。 

2．路加有些資料也被馬太用來撰寫他的福音書。 

八、其它福音書所沒有的 

路加福音 9：51－19：27，這大部分的內容是其它福音書所沒有的。 

 

 

第四章  忠誠的路加 

（提後 4：9－11） 

前面談“作者”，已略為介紹。 

一、路加沒有提自己 

使徒行傳只用“我們”。聖經只有三次提路加（西 4：14，提後 4：11，門 24），都是保羅在監獄

裡寫的書信。 

二、是保羅的旅伴和同工 

1．使徒行傳 16：10 突然改用“我們”，過去是用“他們”（16：6－9）的。 

2．從特羅亞開始與保羅同行（16：11），因保羅見了異像（8－9 節）。 

3．到了腓立比，路加留下來了（16：12） 

他當了腓立比教會的牧者，他以腓立比為總部，又在馬其頓及亞西亞全境作過保羅的代表。 

4．六年之後，路加離開了腓立比，再與保羅同行，他再用“我們”（徒 20：5－6），後來就沒有分開

了 

保羅被禁於該撒利亞兩年，路加一直同在。後來他和保羅一同到羅馬（徒 27 章－28：2，12－16）。

保羅被囚，路加亦常與保羅同在。 

5．與保羅同工，受保羅的影響 

這有如馬可與彼得，密蘭頓與路得，畢隆與加爾文。路加與保羅在該撒利亞有兩年之久，這就

有機會給他“詳細考察”（路 1：1－4）。 

保羅曾四次把耶穌寫作“人”（羅 5：15，林前 15：47，腓 2：8，提前 2：5）。 

保羅說耶穌是“第二個人”（林前 15：47），但保羅不是說耶穌是“第二個亞當”，而是說“末

後的亞當”（林前 15：45），以後再沒有亞當，因為在基督裡結束了。 

路加寫福音書，說耶穌是“第二個人”和“末後的亞當”。 



路加福音中的稱義、救恩、赦罪，都在保羅書信中顯明。 

6．路加是保羅所愛的 

“所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西 4：14）：保羅非常愛路加，是“所親愛的”。 

7．“獨有路加在我這裡”（提後 4：9－11） 

保羅第二次被囚時，許多人都不在（11 節），但路加是至死忠心的（提後 4：11）。 

三、廣受尊敬（西 4：14） 

路加在亞該亞有盛譽，在福音上有盛名。他是保羅所親愛的，亦為眾聖徒所愛：哥林多後書 8：22

的“一位弟兄”是路加，他很熱心。保羅派他與提多送捐資，因他已“屢次試驗過”，後來就“更加

熱心了”。 

我們當效法他——隱藏自己與至死忠心。 

 

 

結 語 

四福音是新約開頭四卷，論及耶穌的一生。頭三卷，一般人稱之為“符類福音”或“對觀福音”，

因為這三卷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第四卷就稱“約翰福音”。 

符類福音特別記載耶穌對門徒講的話與耶穌所作的事。門徒代表兩等人（猶太人與教會）。門徒本

身是猶太人，所以有許多地方是對猶太人說的；五旬節聖靈降臨、教會成立，當初的教會也是這班門

徒（除了賣耶穌的猶大），所以耶穌的話有許多也是對教會說的。我們不完全知道，那些是對猶太人、

那些是對教會。聖靈默示使徒，把耶穌對教會所說的要義寫在書信裡。所以說，書信是教會的真理。 

我們讀符類福音，必須根據書信的解釋，才能清楚知道那些話是對我們說的。當然，“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雖然我們不守

舊約律法，但律法對我們都是有益的……。我們雖然不是照著符類福音、特別是馬太福音，但符類福

音每字每句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至於約翰福音書，那就是對全世界、信和不信的人說的。初信的人，不要先看約翰壹、貳、三書，

那是對信徒說的；最好先看約翰福音，那就容易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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